
次階段問題：如何推動行為改變？

人均用電量雖增加，但人均
能源消費量約略持平

資料來源：經濟部(2023) 能源統計手冊 –中華民國111年 87



從法制與行為改變及淨零科技投入邁向1.5℃路徑

行為改變與材
料效率提升

消費者積極參與
低碳科技應用

工業低碳
技術應用

淨零科技布局：
低碳、永續能源、循環、
負碳、社會科學

淨零生活行為改變：
全民對話、使用取代擁有、
零浪費低碳飲食、低碳運
輸網絡、淨零循環建築

確保公正轉型與公民參
與，盡力不遺落任何人

氣候法制

科技研發

Ref: IEA (2022)；國發會（2022）

88



• 國際碳關稅及貿易政策

• 碳資產交易管理架構導論及實例介紹

3. 碳資產管理策略解析

課 程 大 綱

Course Outline



國際經貿新規則：碳邊境調整機制（碳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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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常見策略手段一覽

◼ 保護稅率：

對指定貨品列訂定不同稅率，以保護在地產業，如服飾、汽車等。

◼ 反傾銷稅：

對特定輸入貨品進行反傾銷價格調查，成立後對於特定國家該項貨品課

徵反傾銷稅，如鋼鐵產品。

◼ 貿易配額：

針對特定國家與其產品，賦予進口配額數量限制，以避免傾銷。

◼ 碳邊境調整（碳關稅）：

實施碳定價政策之國家，針對具碳洩漏風險進口產品進行排放量調查，

要求平衡支付相關碳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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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關稅目的主要為了解決碳洩漏問題

◼ 碳洩漏（Carbon Leakage）：

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及碳定價作為，可能導致產業

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再予輸入至受到

管制的國家，並反而增加全球或區域排碳量之情況。

以歐盟為例，為解決在地產業競爭力，使進口高碳

洩漏貨品支付等同境內排放交易系統（EU ETS）

減碳環境成本，故以平衡稅的概念推動碳邊境調整

機制（CBAM）；並鼓勵其他未推動碳定價措施的

國家推動碳定價措施。
Carbon Co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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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進出口關稅與碳關稅差異
◼ 財政部關務署規定：

目前我國通關申報所採用的交易條件計有出廠價格(EXW)、船邊交貨價

格(FAS)、離岸價格(FOB)含保險費價格(C&I)、含運費價格(CFR)及起岸

價格(CIF)6種單價條件。業者實際交易非採此6種者，應於通關時換成

其中一種條件申報，並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計入相關費用，詳實申報

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前揭各項貿易條件，除非雙邊貿易合約另定稅費

分擔條款，否則皆由對方進口商支付相關稅款。

◼ 碳關稅：

係由出口國廠商與貿易商提供產品所涉製造過程之碳排放量資訊由進

口廠商進行申報，依當地主管機關核定相關財務調整費用後，由他國

進口商進行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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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原則：不歧
視條款，有對應稅費制度，才能
對進口品收稅費

補貼及反補貼措施：
國內有補貼的就不能對外徵收稅
款，造成不公平競爭；反之，可
主張對進口品受補貼的平衡稅

產品別貿易規則 部門別管制產品別延伸

列管行業所涉氣體：

二氧化碳 (CO2)

氧化亞氮(N2O)

全氟化碳化合物
(PFCs)

CBAM列管產品

• 鋼鐵與其製品

• 鋁與其製品

• 水泥

• 肥料

• 氫

• 進口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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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關稅與國內碳定價連動的平衡稅概念
◼ 平衡稅概念重點：

若在國內已支付相關稅費，則可提供予對方進口商抵免進口關稅，藉由降低進口商成本的

方式，提昇產品價格競爭力。

◼ 任一邊若有受到稅費補貼則需扣除，則不得作為稅費的宣告用途。

（如：EU ETS的免費排放配額，出口國的碳稅費補貼減免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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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關稅計算概念：扣除免費配額與被優惠稅率

◼ 例：某廠商繳完碳費，算換得知A產品所含碳價為：50歐元/公噸A產品。若參加「自主減量計
畫 」 取 得 優 惠 費 率 ， 該 A 產 品 所 含 碳 價 則 可 降 為 20 歐 元 / 公 噸 A 產 品 。
若歐盟配予該A類型產品 0.5tCO2e/公噸A產品 免費配額（註：實務上不會公布），若出口500
噸A產品，假設排放量為 2.8 tCO2e/噸A產品，歐洲進口商的碳關稅繳費情境為何？（假設
EUETS目前價格為80歐元/tCO2e）

情境1，無參加自主減量計畫：

｛〔2.8tCO2e/t – 0.5tCO2e/t〕X 500t｝X 80 EUR/tCO2e ＝92,000 EUR
92,000 EUR – (500t X 50 EUR/t) ＝ 67,000 EUR 歐洲進口商應繳費用

情境2，參加自主減量計畫：

｛〔2.8tCO2e/t – 0.5tCO2e/t〕X 500t｝X 80 EUR/tCO2e ＝92,000 EUR
92,000 EUR – (500t X 20 EUR/t) ＝ 82,000 EUR 歐洲進口商應繳費用

* 單一產品所含碳價依我國碳費實際徵收金額與範疇另外計算，此處僅為推估演算，不代表實際金額或是相關徵收費率。
* 歐盟實際CBAM平衡稅率扣抵作業方式將另外由歐盟執委會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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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得各自界定碳關稅認定方式與範疇

• 依稅則號列(CN碼)列管：鋼鐵納入燒結礦與金屬扣
件(螺釘、螺栓)、鋁、水泥、肥料、氫、進口電力

• 與 EU ETS 進行價格連動，需購買CBAM憑證

• 排放管制範疇：不適用 ISO14064-1 規則，範疇計
算三種溫室氣體之直接排放（CBAM財務調整）與
間接排放（僅算電力消費，不做財務調整）

• 依稅則號列(CN碼)列管：鋼鐵、鋁、 陶瓷、玻璃、
水泥、肥料、氫

• 採直接費率制，不需購買憑證，但價格列入直接與
間接排放

• 排放管制範疇： 範疇計算三種溫室氣體，並採計直
接排放與間接排放，並含指定列管前驅物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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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無全國碳定價制度，推動碳關稅與否待觀察

◼ 清潔競爭法（Clean Competition Act, CCA）

• 2022年提案，2023年委員會擱置，2024年重新提案

• CCA計算式：[產品碳排強度 – 標竿碳排強度] x [輸入重量] x [碳價]

• 初版碳價約55美元/噸，以碳的社會成本估計

• 需伴隨美國境內碳稅施行，共和黨表示反對

◼ 外國污染費法(Foreign Pollution Fee Act, FPFA）

• 2023年由共和黨議員提出，旨在12年內抑制從碳排表現差國家進口貨品

• FPFA計算式：[外國產品碳排強度 – 美國同產品強度] x [輸入重量] x [碳價]

• FPFA 並不涉及單一原產國所涵蓋產品的溫室氣體強度，而是所有原產國進口到

美國的所有此類產品的平均強度。（但可能涵蓋範疇一二三）

• 未規定費用水準，將由美國能源部長發布決定

• 不需伴隨美國境內碳稅施行，民主黨及環團表示違反WTO原則

與歐盟/英國有全國碳定價制度不同，立法需併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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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授權可啟動碳邊境調整措施

◼ 「氣候變遷因應法」重點：

• 國家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 啟動碳定價措施，徵收碳費

• 徵收費用：專款專用、加速產業低碳轉型，降低產品碳含量，提升產業競爭力

◼ 若對進口品課徵碳邊境調整費用（「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1條）：

• 將由我國進口商負擔產業進口相關產品之碳邊境調整費用

• 有關商業合約如何強化約束進口原物料產品碳排放證明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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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EU CBAM）概要
◼ 依稅則號列(CN碼)列管：

鋼鐵、鋁、水泥、肥料、氫、進口電力

◼ 溫室氣體管制範疇：

二氧化碳、氧化亞氮（肥料製程）、全氟化碳化合物（鋁製程）。

◼ 過渡期期程：

2023年10月1日起進入過渡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

進口商2024年1月底前提交第一份CBAM報告

◼ 正式施行：

2026年1月1日起。

◼ 對我國主要產業影響：

鋼鐵與其製品業，輸歐約占年出口數量約1/5；另金屬扣件業輸歐則占其約三成貿易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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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CBAM制度重點施行時程

時間 進程項目 概要

2023.05.17 CBAM施行 CBAM法規於2023年5月17日正式生效

2023.08.17 CBAM施行細則 CBAM施行細則公布，包括設施營運者與進口商指引及申報模版

2023.10.01 CBAM過渡期開始 出口者需向進口商提供CBAM列管品資料；歐洲進口商或關務代理人需
於次季首月底前提交CBAM列管物品進口報告；不申報將受罰款

2024.07.31 概算CBAM碳含量方法截止日 容許採用概算、係數法等評估CBAM產品碳含量期限

2024.12.31 原產國碳排估算法截止日 容許採用原產國碳定價系統或既定量測方法評估CBAM產品碳含量期限

2025.12.31 過渡期結束，評估CBAM項目 過渡期於2025年底結束，歐盟執委會將最終決定CBAM列管產品清單

2026.01 CBAM進入正式執行期 進口商需於此前取得授權申報者資格才能進口列管品及購買CBAM憑證

2026.03.31 首季度CBAM憑證準備截止 進口商需在首季末前持有預估進口CBAM列管產品80%的總碳含量憑證

2027.05.31 2026年度CBAM憑證支付 進口商依2026年度申報總量備妥應購CBAM憑證，由歐盟執委會收取

2027.06.30 請求回購多餘CBAM憑證截止 用於支付2026年度多餘CBAM憑證請求原價回購之截止日；逾期失效

2030 歐盟執委會擴大CBAM項目 抉擇將所有受EU ETS管制範疇的高碳洩漏產品列於CBAM列管產品中

2034 EU ETS免費排放配額歸零 EU ETS項下CBAM列管產品免費排放配額自2026削減，至2034年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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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後續預計的立法進程：

• 於2024年中期：

關於申報者授權（第5條和第17條）和CBAM登錄處（第14條）。

• 於2025年中期：

制定施行細則，涉及間接排放（附錄IV）、驗證（第8條）、驗證機構的認可（第18條）

、支付的碳價格（第9條）、關務訊息（第25條）、大陸棚（第2條）、平均EU ETS價格

（第21條）、CBAM聲明（第6條）、方法論（第7條）、CBAM憑證的出售和回購

（第20條）和EU ETS免費核配相關對應(第31條）。

◼ 2025年規劃：

如必要，歐盟執委會還將制定有關豁免國家、電力規則和防止規避行為的法令。

◼ 2026年正式施行後，將僅限許可的授權CBAM申報者進口列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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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EU Commission (2023)

進口商
（授權CBAM申報者）

歐盟會員國
CBAM主管機關

生產商/貿易商
出口貨品

進口商索取
CBAM申報資料

海關清關程序罰款程序

歐盟執委會
CBAM過渡期登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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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商需每季首月月底提出前季CBAM報告。

◼ 進口商的申報義務期限與要點：

每種CBAM商品的總數量（重量）；

實際的總碳排放；總直接/間接排放量；

進口商品中在原產地支付的碳價（包括前驅物），考慮折扣或其他形式補償。

◼ 進口商隔年五月底提出前一年度CBAM總報告，以作為六月底購買、提繳

CBAM憑證的佐證。

◼ 歐洲進口商可擁有多個間接關務代理商：

進口商可以自由選擇使用不同的間接關務代理，每個代理商對其在海關申報中的CBAM列管

商品負責

104

歐盟CBAM列管品進口商申報重點



◼ 生產商來自其他第三國的前驅物應申報的內容

依據施行細則應提供該前驅物的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的數值，可再據此填入申報的EXCEL表中。

◼ 是否應提供原始文件供查驗為貨品的排放值

目前不須提供，僅由進口商向CBAM登錄處申報資料。

前揭統計計算輔助文件應保留至少四年以供備查。

◼ 審視所申報的進口資料正確性與更正

將由歐盟執委會先初步審視，再由各會員國主管機關羅列有疑義者清單，由各主管機關進行更正程序

應於該申報季後的兩個月內完成更正申報。頭兩次季申報允許較長更正期。即2024年1月底的報告可

於7月底前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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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法規規定，除軍事用途者外，隱含價值低於150歐元者得豁免

CBAM財務調整。

◼ 微額免稅規定(de minimis exemption)適用於隱含價值未超過150歐元的

貨物。須考慮貨運中所有適用CBAM商品的整體價值，若價值超過150歐元

則微額免稅規定不適用。

• 情況1：貨運中，旅客攜有一盒不銹鋼螺絲(CN碼 7318)，因其價值不逾

150歐元，則其適用微額免稅規定。

• 情況2：貨運中，進口者輸入一噸波特蘭水泥 (CN碼2523 2100) 和一噸其

他波特蘭水泥 (CN碼2523 2900)。貨運中所有CBAM商品的申報總價值超

過150歐元，因此微額免稅規定不適用。

情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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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盟CBAM的監測申報採中立原則，賦予申報者彈性，並未

遵循現有如ISO 14064-1或ISO 14067 的國際標準方法，採用歐盟

自定的範疇與計算方法。

重點原則：

(1) CBAM列管原料（即前驅物）之直接+間接排放；

(2) 自有產線的直接排放，且含製熱/製冷/製電/製廢氣排放（不管產

製地為何處）；

(3) 間接排放僅計算電力消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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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M商品的碳排量除考量直接和間接排放，還會考慮相關前驅物的

直接和間接排放。

◼ 直接排放：

包括在CBAM商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排放，包括供熱和冷卻的產出，不論

供熱和冷卻的生產地點在哪。即當供熱和冷卻的排放發生在設施之外時，

產生的排放會被計算為直接排放。

◼ 間接排放：

在CBAM商品生產過程中消耗的電力排放。

◼ 在過渡階段，進口商需要報告CBAM商品的直接和間接排放。從2026年1月

1日開始的正式施行階段，CBAM範圍僅限於鐵/鋼、鋁和氫的直接排放；而

進口商在聲明水泥和肥料進口資料時將需聲明直接和間接排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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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CBAM制度對於直接與間接排放定義



指標 ISO-14064-1 GHG Protocol EU ETS CBAM

直接排放
（固定排放源）

類別1 範疇1
依每個EU ETS設施
系統邊界而定

產品生產製程的排放，包括製熱
與製冷（不管地點為何）

直接排放
（移動源，如堆高機）

類別1 範疇1 不計入範疇 不計入範疇

間接排放（上游）
─ 輸入熱能/冷卻

類別2 範疇2
若在EU ETS設施中
生產則涵蓋

列於直接排放中

間接排放（上游）
─ 輸入電力

類別2 範疇2
若在EU ETS設施中
生產則涵蓋

產品生產製程中所涉電力消費排
放量（不管發電地點為何）

間接排放（上游）
─輸入燃料/運輸

類別3 範疇3 不計入範疇 不計入範疇

間接排放（上游）
─ 購入前驅物（原料）

類別4 範疇3
若在EU ETS設施中
生產則涵蓋

前驅物列入與否，依CBAM施行
細則而定（有列管才算）

間接排放
─下游與其他，如產
品使用、廢棄

類別5 範疇3 不計入範疇 不計入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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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CBAM排放範疇與國際制度比較



◼ 簡單貨物計算式： SEE g = AttrEm g / AL g

◼ SEEg：商品 g 碳含量 (tCO2e/t)

◼ AttrEmg：商品碳排放量 = 直接排放+ 間接排放

◼ ALg：設施生產商品申報週期內生產量 （噸）

◼ 複雜貨物：原料屬於CBAM列管品者稱之

◼ 計算式： SEEg = [AttrEmg + EEInpMat] / ALg

◼ SEEg：商品 g 碳含量(tCO2e/t)

◼ AttrEmg：該商品 g 所產生之碳排放量（直接+間接）

◼ EEInpMat：生產過程中使用前段原料的碳排量總合（直接+間接）

◼ ALg：設施所生產商品申報週期內生產量 （噸）

製造階段排放

製造階段排放CBAM列管前驅物
（原料）

Ref: UBA (2023)* 廢料、非屬CBAM列管產品之重量應於宣告時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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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CBAM制度的簡單貨物與複雜貨物計算



直接排放 (tCO2e) = 生產階段直接排放 (tCO2e) + (熱能輸入-輸出)排放 (tCO2e) 
+ (廢氣輸入-輸出) 排放(tCO2e)  – 生產電力排放 (tCO2e)

間接排放 (tCO2e) = 生產階段電力消費排放 (tCO2e) 

◼ 總結CBAM
排放計算方式

單一製程多種CN碼產品：

分配碳排量＝依生產時間分配排放量

分配碳排量＝依生產量（質量/容積）分配排放量

◼ 涉及多個製程設施排放量分配方式

應將某設施中的所有輸入、輸出和相應排放劃分至
CBAM列管商品和任何非CBAM列管商品進行比例
分配。

具有多個相關生產過程的設施，若共享設備與來源
流或共享排放源是相關的，應將輸入、輸出和排放
歸於不同的生產過程，並有相應的份額。

Ref: EC (2019) 111

歐盟CBAM直接與間接排放計算及分配原則



* 紅字範圍皆須列入計算 Ref: EU Commissio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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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泡泡邊界法計算，不納入原料開採與廢棄物排放



◼ CBAM報告聲明者有責任確保CBAM報告的完整性和正確性。

不遵守CBAM報告義務的報告聲明者將承擔責任，將受到處罰。

◼ 在過渡期至2024/7/31的三個季度，聲明者可以照預設值進行宣告
申報，且不受限數量占比。

◼ 自2024/7/31之後，預設值僅可用於複雜商品 <20% 的碳排量。
（未能更正者，可能面臨罰款）

◼ 過渡期內，將提供全球CBAM範圍內的每個CN編碼產品預設值。在
正式施行期間，將提供按國家甚至區域劃分的預設值。

◼ 生產商與前驅物（原料）供應商應儘速達成私約修訂，確保相關排
放數據的提供，以免受罰。

請問：跟貴公司去年度購買
的原料，每噸產品含的直接
與間接碳排放量各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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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變革：前驅物供應商應提供碳排資料



◼ 依據CBAM施行細則：過渡期期間(2023/10~2025/12)，每噸未申報

的碳排(直接與間接排放)，將裁罰 10至50 歐元，得依物價水準調整。

◼ 罰款適用於以下情況：

a) 報告申報人未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履行提交CBAM報告的義務；或者

b) CBAM報告不正確或不完整，且在主管機關啟動更正程序後，CBAM報

告申報人未採取必要的步驟來更正CBAM報告。

◼ 罰款對象：

CBAM報告申報人（歐洲進口商），但循例可咎責（罰款不是進出口

所定稅款，故最終由生產商或貿易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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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CBAM過渡期之罰款要求



◼ 各國碳定價制度設計有異，為符合WTO貿易規則，碳關稅制度也會有異。

◼ 重點應放在掌握原料與自身製程的排放狀況，並以真實排放量計算。

◼ 釐清各類型法遵碳排申報、CBAM產品申報、及供應鏈碳排申報間的差異。

◼ 綠色競爭力取決於產品低碳化，越低碳則碳關稅越低，市場競爭力越強。

◼ 掌握產品原料與製程的排放計算方式，有助於因應國際間供應鏈對於範疇三排放申報的對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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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碳關稅制度對碳管理的啟示



◼ 釐清組織、單廠、製程或產品碳排放（範疇1/2/3；碳足

跡等）

◼ 釐清關鍵議題（減排義務、供應鏈碳中和、CBAM…等）

◼ 外部碳價與內部碳價對應策略

◼ 碳相關資產與負債規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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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碳資產與碳管理評估流程



◼ 碳定價 （Carbon Pricing）：

為二氧化碳排放訂定價格之政策工具措施，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如碳稅/費或

排放額度交易價格。

◼ 外顯碳價（Explicit Carbon Pricing）：

指碳定價政策工具價格為直接量測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碳價，如碳稅費與排放交

易價格。

◼ 內顯碳價（Implicit Carbon Pricing）：

指政策工具價格包含其他成本價格者，如電力躉購價格併入整體電力供應價格之中

◼ 內部碳定價：

常以影子碳價或是隱含碳價等方式用於評估某企業單位面對減碳情境或是因應法遵

碳成本支出等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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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何謂碳定價



碳定價
Carbon Pricing

政府
碳價

企業
碳價

內部碳定價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外顯碳價
Explicit Carbon Pricing

內顯碳價
Implicit Carbon Pricing

• 碳稅費
• 排放交易

• 躉購電價

• 影子碳價
• 隱含碳價
• 排放交易
• 碳費基金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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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碳定價的分類



目前全球排放交易與碳稅費涵蓋
約23％的排放量。
（至2023年，116.6億噸 CO2e）

• 涵蓋73個法遵碳定價制度

• 涵蓋39個國家

• 涵蓋33個地方或區域政府

Ref: World bank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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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法遵碳定價現況 碳稅費/排放交易



森林

廢棄物

國內航空

運輸

建築

工業

電力

加拿大
魁北克

美國
加州

韓國

中國國家ETS

哈薩克

歐盟

墨西哥

日本
東京都/
琦玉縣

美國
麻州

美國
奧勒岡

美國
東北

瑞士

德國

中國試點

英國

紐西蘭

華盛頓
農業

資料來源：ICAP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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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排放權交易市場涵蓋部門不同



◼ 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 或 Cap-and-Trade）：

將溫室氣體排放最高限額(cap)劃分為可交易的排放額度(allowances)，透過拍

賣和免費提供配額等方式分配給在交易方案管轄權之內的管制對象。

◼ 各管制對象需要提交與其排放量相等的排放額度，而管制對象可將多餘的排放

額度出售給其他排放量超額的對象，排放交易可在公司間、國內和國際層面運作

◼ 若超額排放無法取得其他排放權交易的情境下，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第59條規

定為每噸超額排放費為1,500元新台幣，歐盟EU ETS則為每噸100歐元。

◼ 部分交易市場亦允許使用抵換類型碳權進行減量義務抵減。如我國可用氣候變

遷因應法第25條自願減量專案（先前抵換專案）核發之碳權，及依第27條認可

之國外減量額度進行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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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額度（許可權）交易概念



排放總量（cap）

超額
排放量

抵減

餘裕調整

事業A
排放量

事業B
排放量

排放額度
交易市場

政府：配額拍賣、
排放額度儲備制

Ref: ICAP(2023)

藉由總量設定明確訂定價格訊號，排放額度可區分免費
配額與拍賣額度兩種，一方面以收益鼓勵早期減碳投資
者，另一方面鼓勵業者逐步轉型。

排放總量與額度交易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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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總量（cap）設定

法遵碳成本

初期免費
配額創造
誘因

明確總量目標
與碳價信號

時間

排放量

Ref: ICA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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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總量與額度交易解析

歷史值核配法

標竿值核配法



◼ 由國家或地方政府針對管制部門別的產業年度所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課徵

碳稅費，有利對於非固定排放源的管制。可併同排放交易一起實施，但依各國

制度有所不同。

◼ 碳的稅費制度與排放額度交易不同，毋須設定排放上限；相反地，係依照最低

排放量基準以上者進行徵收費用。如我國碳費係針對排放2.5萬噸/年的製造業與

電力業進行徵收。

◼ 若為碳稅則我國由財政機關主管；碳費則由主管機關

（即環境部）成立基金委員會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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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稅或碳費基本概念



資料來源：ICAP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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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交易與碳稅費間的差異：價格與減量效果

排放量

碳
價
格

排放不確定性

價
格
不
確
定
性


